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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檢附會議議程資料1份，請攜帶準時與會。

二、請持本開會通知單進出本署；本署來賓車位有限，請儘量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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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1次研商會議 議程 

壹、緣由 

全國國土計畫業於 107 年 4 月 30 日公告實施。依

國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45 條規定，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2年內，依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實施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並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2

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國土功能分

區圖。為使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期完成前開法定工作，

本部除於全國國土計畫納入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並

研擬規劃手冊外，且於 106 年度補助 18 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所屬國土計畫規劃作業，於 107 年度補助所有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所屬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 

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規劃

作業，本署後續將持續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研商

會議，就相關議題提出建議處理方式，供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規劃參考。本次會議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報告

說明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作業委辦進度，並就金門離島

地區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及其公開展覽及公聽會辦理方

式，與國家公園計畫範圍界線疑義等議題進行討論。 

貳、報告事項 

議題、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作業委辦進度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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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令依據 

（一）依國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45 條規定，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2 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實施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並於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2 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之日期，一併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 

（二）依據本法第 22 條規定，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應由

各該主管機關依各級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

內容，製作國土功能分區圖及編定適當使用地，報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並實施管制。 

二、本署協助事項 

(一)輔助經費 

本部於 106 年 3 月 8 日核定補助地方政府辦理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107 年 8 月 6 日核定補

助地方政府辦理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規劃

作業，並於 107 年 8 月 7 日訂定「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作業須知」。 

1.辦理期程：自 107 年 7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2.補助對象：6直轄市、16縣(市)政府 

3.補助項目： 

(1)補助項目：研擬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說明書。 

(2)製作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圖，並編定使用地。 

（二）委託新北市及彰化縣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

業示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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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前於106年 5月 10日委託新北市政府及彰

化縣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示範計畫，擇定示範地

區範圍，並依據全國國土計畫及國土功能分區圖繪

製作業辦法（草案）相關規定，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及

其分類與編定使用地，以及歸納面臨問題及因應措

施，並就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草案）相關

規定，提出具體修正建議。 

1.新北市政府：以瑞芳區水金九地區及坪林區坪林

水源和部分臺北水源特定區為示範地區。 

2.彰化縣政府：以彰化縣鹿港鎮、鹿港福興都市計

畫及部分海域區為示範地區。 

（三）成立「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劃設輔導服務團」 

考量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具辦理時程，直轄

市、縣（市）政府人力及技術有限，本署 107 年度

委託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劃設輔導服

務團」，將模擬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建立輔

導機制、辦理教育訓練、提供政策諮詢等相關服務

支援工作。 

（四）研擬訂定「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

手冊」及「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草案)。 

（五）本署已成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專區，前開相關資訊，

放置於本署網頁（https://www.cpami.gov.tw/營建

署家族／營建業務／36-綜合計畫組/33394-國土功

能分區劃設專區.html），提供直轄市、縣(市)政府

規劃作業參考。 

三、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辦理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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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瞭解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劃

設作業進度，本署業以 107 年 11 月 12 日營署綜字

第 1071327916 號函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填報執

行情形，經查除桃園市政府、臺南市政府、彰化縣政

府、雲林縣政府、臺東縣政府、澎湖縣政府及金門縣

政府尚未回復；苗栗縣政府、屏東縣政府及花蓮縣

政府未填寫預定進度外，僅宜蘭縣政府已完成發包

程序，其餘縣(市)政府辦理進度多為研擬招標文件

階段，並預定 108 年 4~6 月簽訂契約，爰請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逐一報告說明辦理進度。（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辦理情形如附表） 

（二）為利管控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辦理進度，本署已建置

雲端管考表單。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持續辦理相

關作業，並依作業須知規定按月至本署雲端管考表

單填報辦理情形。 

（三）考量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發包作業需要，本署

爰參考劃設說明書及宜蘭縣國土計畫工作計畫書，

研擬國土功能分區圖工作計畫邀標書參考範例（如

附件 1），供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發包作業參考。 

擬辦： 

（一）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更新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

業辦理進度，並上傳至雲端表單。 

（二）請桃園市政府、臺南市政府、彰化縣政府、雲林縣政

府、臺東縣政府、澎湖縣政府及金門縣政府提供聯

絡窗口資訊，俾利後續聯繫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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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 

議題一：金門離島地區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建議 

說明： 

一、按本法第 15條規定：「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期限，

辦理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擬訂或變更。但其全

部行政轄區均已發布實施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者，

得免擬訂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金門縣、連

江縣、臺北市及嘉義市之行政轄區大多實施都市計畫，

全部行政轄區已有空間計畫指導土地使用，已符合得

免擬訂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定，本署為進一步

確認，並於 106 年 9 月 22 日邀集前開 4 直轄市、縣

(市)政府討論後，各該管政府均表示不擬國土計畫。

然依國土計畫法及全國國土計畫規定，免擬定國土計

畫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其尚應辦理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作業，故後續金門縣等 4 直轄市、縣(市)政府仍

應依照全國國土計畫所載明之劃設條件予以劃設適當

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 

二、為評估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金門縣政府依據

全國國土計畫及本部研訂中之「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

作業辦法」草案，以 107 年 12 月 3 日府建都字第

1070099345 號函（詳如附件 2）向本署提出相關執行

問題，其意見摘要如下： 

（一）「貳、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草案、一、國土

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劃設方式，略以：國土保育地區

第二類：2.現況尚未劃定使用分區及編定使用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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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查國土計畫法、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及國

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草案等均未訂有該項規

定。 

（二）次因本縣除大小金門實施都市計畫外，其餘包含烏

坵等十餘處大小島嶼目前尚未劃設使用分區，且烏

坵除駐軍外仍有居民居住，其中大坵為烏坵鄉公所

所在地，十餘處大小離島後續亦有使用計畫，劃設

為國土保育地區顯不符地區實際需求，建請協助併

同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 

三、按國土計畫法第 9 規定，全國國土計畫應載明「國土

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條件、劃設順序、土地使用

指導事項。」，該法第 22條並規定：「前二項國土功

能分區圖繪製之辦理機關、製定方法、比例尺、辦理、

檢討變更程序及公告等之作業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故本部 107 年 4 月 30 日公告實施之全國國

土計畫明定國土保育地區第 2類之劃設條件，包含「現

況尚未劃定使用分區及編定使用地之離島。」（按：請

詳參全國國土計畫第 64 頁），並將該規定據以納入「國

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草案」，就金門縣政府所

提法令規定疑義，先予釐清。 

四、再者，全國國土計畫明定離島地區之土地使用指導事

項如下： 

（一)離島建設以永續發展為最高目標，以促進居民基本生

活照顧、島嶼生態保育、島嶼特殊文化保存及優質

產業之和諧發展。 

（二）無人島嶼除必要之氣象、導航及國防設施外，以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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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自然狀態為原則，避免開發及建築；已過度開

發之島嶼，依其環境容受力採取開發降溫及環境保

全對策。 

（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依據各離島特性確立發

展定位與成長管理計畫，並就離島地區未來發展需

求提出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內容並研擬適當的土地使

用管制原則，以指導離島地區之空間發展與土地使

用。 

五、因金門縣及連江縣政府已明確表示該二縣政府不擬定

各該縣市國土計畫，故並不會有「直轄市、縣（市）空

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

劃設、調整」、「部門空間發展計畫」等相關內容，指

導所有大小離島之空間發展及土地使用，爰此，如該

二縣政府對於大小離島仍有使用需求者，建議按下列

方式辦理： 

（一）於國土功能分區公告實施前，將仍有使用需求之離

島土地納入都市計畫，或辦理非都市土地之劃定使

用分區及編定使用地作業，俾後續據以劃設國土功

能分區分類（例如，城 1或城 2-1）。 

（二）如未能完成前開作業，於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時，依據

全國國土計畫指導劃設適當之功能分區： 

1.大坵及其他離島如有使用計畫，建議劃設為城 2-

3，並應依據全國國土計畫之成長管理策略及土地

使用指導事項，及參考本署城鄉發展分署所研提

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研擬

「劃設說明書」，敘明下列內容： 

(1)成長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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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未來 20 年發展需求，研訂城鄉發展總

量、發展型態、未來發展地區、發展優先順序，

針對屬 5 年內有具體發展計畫或需求，並符合

城鄉發展地區 2-3 劃設條件（詳如備註一、二）

之地區，予以劃設為城 2-3。 

以烏坵鄉公所所在地為例，如金門縣政府

有意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該府除應研擬 20 年

發展需求外，並應由該府將預定劃設為城2-3範

圍核定屬城鄉發展需求地區，且如採新訂或擴

大都市計畫並應取得地政、財政等單位評估財

務可行性證明文件後，於「劃設說明書」中針對

該鄉公所及其附近地區研擬規劃原則、空間發

展構想及實施年期。 

(2)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 

A.劃設條件。 

B.劃設成果。 

C.其他特殊情況等說明。 

2.其餘陸域尚未劃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使

用地之離島部分，則回歸通案性劃設條件，予以

劃設為國保 2。 

（三）於國土功能分區公告後，需依據前述指導內容及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或申請使用許

可，及既有都市計畫之檢討。 

擬辦： 

一、請金門及連江縣政府就前述辦理方式表示意見。 

二、請本署有關單位配合修正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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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草案、及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

冊，並請金門縣及連江縣政府配合辦理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作業。 
 
 
備註一：城 2-3 劃設條件 

(1)經核定重大建設計畫及其必要範圍或城鄉發展需求地區，且有具體規劃內

容或可行財務計畫者。 

(2)符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成長管理計畫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下，

為因應居住或產業發展需求、提供或改善基礎公共設施、提高當地生活環

境品質等原因，符合下列條件之一，得適度擴大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

村區或工業區範圍，其範圍應儘量與既有鄉村區或工業區性質相容，避免

影響當地居住或產業發展情形： 

○1 為居住需求者，應儘量配合當地人口發展趨勢及人口結構情形，且當地鄉（鎮、市、區）

範圍內既有鄉村區可建築土地並無閒置或可提供再利用情形。 

○2 為產業需求者，應儘量與當地既有產業相容者為原則，除係配合當地產業發展趨勢，且

當地鄉（鎮、市、區）範圍內既有工業區並無閒置或可提供再利用情形。 

○3 為提供或改善基礎公共設施者，以污水處理設施、自來水、電力、電信、公園、道路、

長期照護或其他必要性公共設施，且以服務當地既有鄉村區或工業區為原則。 

○4 為提高當地生活環境品質者，以當地既有鄉村區居住密度高於全國標準為原則。 

(3)基於集約發展原則，依原區域計畫法規定取得開發許可案件或依本法取得

使用許可案件，得依下列規定檢討劃設其適度擴大範圍： 

○1 與原開發許可計畫或使用許可計畫範圍相毗鄰，且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屬同一興

辦事業計畫，並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興辦事業計畫之文件或原則同意等意見文

件。 

○2 需符合各級國土計畫部門空間發展策略（計畫）之總量或區位指導。 

○3 需符合各級國土計畫之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策略（計畫）指導，避免使用環境敏感地區

土地。但因零星夾雜無可避免納入該等土地者，於檢討變更國土功能分區後，該零星夾

雜土地依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使用。 

(4)位於前(1)、(2)、(3)範圍內之零星土地，得一併予以劃入。 

 
備註二：城 2-3 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1)具備具體開發計畫，將循都市計畫法或本法使用許可程序辦理，供作城鄉

發展建設之地區。 

(2)依都市計畫法完成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法定程序，或依本法完成使用許可

程序後之範圍，於下次通盤檢討時應調整為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國土功能分區尚未配合調整前，仍分別依各該都市計畫或使用許可計畫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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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制。 

(3)未完成開發前，其土地使用原則如下： 

○1 一般性公共設施、基礎維生設施及古蹟等，得申請使用。 

○2 避免新增住商、工業及遊憩使用，但得維持原來合法使用。 

○3 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地，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不妨礙重大建設

計畫或城鄉發展需求者，得繼續編定為可建築用地，並得調降其使用強度及減少容許使

用項目。 

(4)配合重大建設計畫或城鄉發展需求劃設國土功能分區配套措施： 

○1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研擬整體發展願景，提出空間發展構想，並指認重大建設

計畫及其必要範圍或城鄉發展需求地區；此外，應訂定各該直轄市、縣（市）之成長管

理計畫，包含城鄉發展總量、區位、優先順序等。 

○2 核定之重大建設計畫之性質以產業、重大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等為原則。 

○3 核定之城鄉發展需求地區以因應當地人口發展趨勢及人口結構情形，且當地鄉（鎮、

市、區）範圍內既有鄉村區可建築土地並無閒置或可提供再利用情形者為限。 

○4 重大建設計畫及其必要範圍或城鄉發展需求地區，其具體規劃內容至少包含： 

A.規劃原則。 

B.土地使用、產業活動、交通運輸及公共設施與公用設備等計畫發展構

想。 

C.實施年期，以不超過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目標年為原則。 

(5)重大建設計畫及其必要範圍或城鄉發展需求地區，符合下列之一者，始認

定具有可行財務計畫： 

○1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應經地政、財政等單位評估財務可行性。 

○2 屬政府興辦之使用許可案件，應經編列預算或獲取有關機關經費補助，且財務具有可行

性。 

(6)核定之重大建設計畫及其必要範圍或城鄉發展需求地區，採新訂或擴大都

市計畫辦理開發為原則；如採使用許可方式，應具體說明採使用許可之必

要性及可行性。 

(7)核定之重大建設計畫及其必要範圍或城鄉發展需求地區，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通盤檢討時，檢視開發情形，如未

於實施期限內辦理開發者，配合變更為其他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分類。 

(8)依原區域計畫法規定取得開發許可案件或依本法取得使用許可案件，於適

度擴大範圍經變更為適當之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後，其使用許可以原使用

許可計畫併同檢討辦理。 

 
 
議題二：金門及連江等離島地區後續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公

開展覽及公聽會辦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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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按本署目前草案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草案規

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完成國土功能分區書圖

後，應將前開書圖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有關

鄉（鎮、市、區）公所分別公開展覽三十日及分別舉行

公聽會。 

二、金門縣政府前開函表示略以：「其中烏坵鄉本縣僅屬代

管性質，兩地距離甚遠且無經常性交通工具，日常補

給與交通必須仰賴 15天一班往返台灣台中港的軍艦，

又因軍事管制，非當地居民進入烏坵必須經過申請許

可。前開應於有關鄉（鎮、市、區）公所分別公開展覽

三十日及舉行公聽會之規定，屆時烏坵鄉應如何執

行？」，本署就前開問題研議如下： 

（一）就代管問題： 

1.參考本部（地政司）81 年 4 月 27 日台內地字第

8176337 號函就「東沙島土地之登記事宜，委由高

雄市政府地政處鹽埕地政事務所代辦」案，提出

相關解釋如下：（附件 3） 

(1)案經函准法務部 81 年 3 月 31 日法 81 律 04517

號函以：「按土地法第 39 條規定：『土地登記，

由市縣地政機關辦理之。…』於土地所在之行政

區域無縣、市地政機關而無從適用時，基於權宜

之考量，委由其他市、縣地政機關代辦土地登記，

未嘗不可。本件東沙島在我國行政區域係屬海

南島特區，如因客觀情勢之需要，依來函所述有

必要以行政託管方式暫委由高雄市政府代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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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經行政院 79 年 2 月 16 日台 79 內字第 03058

號函同意在案，則高雄市政府委託代管之權限，

自應視行政院核准之代管權限範圍而定。如行

政院核准代管之權限範圍內包括土地登記之行

政事項，則高雄市政府地政處鹽埕地政事務所，

自得代辦有關東沙島土地登記事項」。 

(2)查東沙島在行政轄屬不變之原則下，委由高雄

市政府代管，負責代辦各項地方行政事務工作，

已經行政院 79 年 2 月 16 日台 79 內字第 03058

號函同意在案，故該島土地登記事宜，得由貴處

鹽埕地政事務所代辦。 

2.考量烏坵自 43 年起即由金門縣代管，按前開「行

政轄屬不變原則」，該大坵島上相關地方行政事務

工作即屬金門縣政府負責代辦，又依國土計畫法

第 4條及第 22 條等相關規定，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係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權責，故後續仍請

金門縣政府配合辦理烏坵地區之國土功能分區劃

設作業，惟辦理過程應徵詢烏坵鄉公所意見，俾

劃設成果符合當地需求。 

（二）就公開展覽及公聽會： 

考量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係為落實民眾參與，

後續建議針對離島或其他交通不便之地區，當地直

轄市、縣（市）政府仍應於各該鄉（鎮、市、區）公

所辦理公開展覽，並視當地情況評估將數個鄉（鎮、

市、區）合併舉辦公聽會，讓有需要瞭解劃設內容民

眾得以參加公聽會及表示意見，且每個鄉（鎮、市、

區）不一定均應個別舉行一次公聽會，以節省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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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擬辦：請本部地政司、金門縣政府等有關機關就前開問題

表示意見，後續並請金門縣政府配合辦理烏坵地區國

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 
 
議題三：國家公園計畫範圍界線與都市計畫、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界線及平均高潮線不合問題 

說明： 

一、就國家公園計畫範圍界線與都市計畫、非都市土地使

用分區界線不合問題 

（一）依全國國土計畫規定，國家公園計畫地區應劃設為

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為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

理規劃作業，本署各國家公園管理處均配合提供國

家公園計畫範圍，惟案經城鄉發展分署檢視後，發

現各該國家公園計畫範圍或有與非都市土地使用分

區、都市計畫範圍重疊或不合情形：（彙整表詳附件

4、檢核情形詳附件 5） 

1.與都市計畫範圍界線不合者： 

包含國家公園界線範圍內有非屬國家公園區

之都市計畫其他分區者，有陽明山、太魯閣、台

江、金門國家公園，及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2.與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範圍界線不合者： 

包含陽明山、雪霸、太魯閣、玉山，及台江

國家公園，例如，國家公園界線範圍內有非屬國

家公園區之非都市土地其他分區、國家公園界線

範圍內外有國家公園區，及地籍未分割情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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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本署國家公園組 107 年 4 月 10 日意見略以： 

1.各國家公園計畫圖之比例尺雖有差別，惟實際認

定區位範圍是否屬於國家公園範圍內，尚無執行

之疑義。 

2.部分國家公園範圍未辦理樁位測設公告等情事，

各國家公園管理處將經由辦理通盤檢討作業過程，

視實際經營管理需要，洽請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針對界線疑義部分進行釐整澄清。 

3.依國家公園法施行細則第 5 條第 1 項「國家公園

計畫實施後，在國家公園區域內，已核定之開發

計畫或建設計畫、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編

定，應協調配合國家公園計畫修訂。」。 

（三）考量國家公園法施行細則第 5 條第 1 項就其範圍與

都市計畫、非都市土地之處理方式，已明定相關原

則性規範，然因部分國家公園計畫或有載明界線劃

分方式（例如，太魯閣國家公園，明定與花蓮新秀崇

德接壤部分，依都市計畫界線），故後續請直轄市、

縣（市）政府針對國家公園計畫與都市計畫或非都

市土地使用分區範圍重疊或不合部分，仍應回歸各

該國家公園計畫規劃原意辦理，如計畫未規定者，

則依國家公園範圍界線劃設。 

（四）另為使土地使用管制系統更為完善，針對目前國家

公園計畫與都市計畫、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界線不

合者，請有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國土功能分

區公告前，辦理完成相關都市計畫或非都市土地使

用分區檢討變更作業，俾利後續管制作業。 

二、就國家公園計畫範圍界線與平均高潮線不合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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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全國國土計畫規定，有關海域及陸域範圍，除實施

都市計畫、國家公園、已核發開發許可、原依區域計

畫法劃定工業區、鄉村區及一定面積規模以上具有

城鄉發展性質之特定專用區者外，其餘係以平均高

潮線為界。故「都市計畫界線、國家公園計畫界線」

與平均高潮線，均屬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條件。 

（二）依據前開劃設條件，屬國家公園計畫地區後續將劃

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3 類，而都市計畫地區則劃設

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屬

平均高潮線向海側非屬前開二類之地區者，則劃設

為海洋資源地區；至平均高潮線向陸側非屬前開三

類之地區者，原則應按毗鄰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 

（三）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作業，本署城鄉發展分署亦就金門地區先行進行模

擬劃設工作，發現現行金門國家公園與金門特定區

計畫範圍之外界線亦有未與平均高潮線相符相關問

題，包含在馬山區、太武山區、古寧頭區及古崗區，

有沿海側計畫範圍未重合情形（檢核情形詳附件6）。 

（四）考量前開問題，除金門國家公園外，其他離島型或海

域之國家公園（包括澎湖南方四島、東沙環礁國家

公園，以及台江國家自然公園、墾丁國家公園屬海

域部分）均可能面臨相同問題，故建議於國土功能

分區劃設時，優先按國家公園計畫及都市計畫範圍，

劃設國土保育地區第 3 類、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等，如前開二計畫之界線有未

及於平均高潮線情況，即產生空白地者，建議該類

空白地仍應劃設為陸域相關國土功能分區，並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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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按毗鄰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並於國土功能

分區劃設說明書中敘明其原則(包含劃設條件、劃設

成果、其他特殊情況等說明)；且有關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國家公園管理處於國土功能分區公告實施前

(民國 111 年 5 月 1 日前)，配合完成各該都市計畫

及國家公園計畫範圍之檢討變更，將其計畫外界線

調整至平均高潮線。 

擬辦： 

一、請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單位）及直轄市、縣（市）政府

就前述辦理方式表示意見。 

二、請城鄉分署於會後將各國家公園管理處提供之國家公

園計畫範圍，轉予所涉直轄市、縣(市)政府作為劃設

國土功能分區之參考。 

三、請有關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

設作業，並請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都市計畫主

管單位）及國家公園管理處於國土功能分區公告實施

前(民國 111 年 5 月 1 日前)，配合完成各該都市計畫

及國家公園計畫範圍之檢討變更。 



附表 國土功能分區執行進度表 

縣市 

採購程序 履約管理 
備註(工作進度補
充說明) 

研擬簽辦招標文件 採購案件上網 開標 評選 決標 簽約 期初報告 期中報告 期末報告 

預定 實
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

際 預定 實
際 預定 實

際 預定 實
際 預定 實

際 

臺北市 108.1.31   108.3.15   108.4.10   108.4.25   108.5.15   108.6.15   108.8.31   108.11.30   109.6.31   

預計於 108 年 12
月底前完成期中報
告審查，俾於 108
年 12 月 31 日前完
成營建署補助款核
撥事宜。 

新北市 108.1   108.2   108.3   108.3   108.4   108.4       108.11   110.3     

桃園市 (未函復進度)                                     

臺中市 108.1.31   108.2.28   108.3.31   108.4.15   108.4.30   108.5.10   108.7.31   108.11.30   109.5.31     

臺南市 (未函復進度)                                     

高雄市 108.2   108.2   108.3   108.3   108.4   108.4   108.8   108.11   109.4     

宜蘭縣       107.10.15   107.10.26   107.11.2 108.1.1   108.1.1       108.9.30       
108 年預算完成法
定程序後始決標簽
約 

新竹縣 107.12   108.2   108.3   108.4   108.4   108.4   108.7   108.10   109.3     

彰化縣 (未函復進度)                                     

雲林縣 (未函復進度)                                     

苗栗縣                                     尚未辦理 

南投縣                                       

嘉義縣 107.11.30   107.12.31   108.1.31   108.2.28   108.3.31   108.4.30   108.7.31   108.10.31   109.12.31   

1.107.9.14 嘉義
縣議會同意先行墊
付。 
2.刻正研擬招標文
件。 

屏東縣                                     
已納入 108 年度預
算預計 108 年初完
成招標 

臺東縣 (未函復進度)                                     

花蓮縣                                     
已納入 108 年度預
算，預計 108 年度
辦理招標作業。 

基隆市 108.2.1   108.2.14   108.3.6   108.3.18   108.4.1   108.4.15   108.7.19   108.11.22   109.4.10   辦理日期仍視實際
辦理情形調整 

新竹市 107.12.31 前   108.1.31
前   108.1.31

前   108.2.27
前   108.3.29

前   108.3.29                 

嘉義市 (未函復進度)                                     

澎湖縣 (未函復進度)                                     

金門縣 (未函復進度)                                     

連江縣 108.2   108.3   108.3   108.4   108.4   108.5   108.7   108.9   1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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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及目的 

國土計畫法業經總統於 105 年 1 月 6 日公布，並經

行政院定自105年 5月 1日起施行，按該法第45條規定，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

告實施後 2 年內公告實施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並

於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2 年內劃設

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 

內政部業於 107 年 4 月 30 日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

畫」，並訂定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方式、劃設條件及順

序，以及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指導原則。依據國

土計畫法第 22 條規定，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應由各該

主管機關依各級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內容，製

作國土功能分區圖及編定適當使用地，報經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後公告，並實施管制。 

考量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具辦理時程，爰委託辦

理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劃設作業，模擬國土功能

分區分類及使用地等相關服務支援工作，俾依法定期程

完成相關作業。 

貳、工作計畫內容 

本案係依國土計畫法、全國國土計畫及○○縣國土

計畫規定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應以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為基礎，據以

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劃設作業」，工作項目

分述如下： 

一、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劃設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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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料蒐集： 

1.蒐集整理地籍圖、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環境敏感

地區、現行區域計畫法下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

使用地編定等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所

需相關圖資。 

2.蒐集全國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

法(草案)、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

業手冊(草案)、新北市及彰化縣國土功能分區及

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示範計畫、國土功能分

區分類圖及使用地編定作業應辦事項等相關法令

及操作建議內容。 

（二）製作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圖 

1.以○○縣國土計畫之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為基

礎，進行邊界調整。 

2.將調整後之國土功能分區圖及分類圖套繪於臺灣

通用電子地圖，完成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圖草

案。 

3.廠商應於辦理過程提出疑義類型及處理方式等資

料，協助機關邀集相關單位召開會議協商確認，

並協助機關於必要時辦理現地勘查。 

（三）編定使用地，並製作使用地編定圖 

依規定以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第二類）、農

業發展地區（第一類、第二類、第三類、第四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第二類之二、第二類

之三、第三類）、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一、第一

類之二、第一類之三、第二類、第三類）及其他○

○縣國土計畫提出原都市計畫區以外之功能分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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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為範圍，辦理使用地編定作業，作業內容原則如

下： 

1.以區域計畫法系下之非都市土地使用地編定類別

為基礎，按中央主管機關研定之使用地編定原則

辦理編定。 

2.將調整後之使用地編定圖套繪於臺灣通用電子地

圖，完成使用地編定圖草案。 

3.廠商應於辦理過程提出疑義類型及處理方式等資

料，協助機關邀集相關單位召開會議協商確認，

並協助機關於必要時辦理現地勘查。 

（四）彙整清冊 

  彙整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其使用地編定

清冊，必要時配合地政機關匯入地政系統所需格式

調整，內容至少應包含下列項目：鄉鎮市別、地段、

地號、面積、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使用地類別、

備註等。 

（五）研擬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說明書 

  依規定研擬○○縣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說

明書草案，內容至少應載明下列事項： 

1.本縣範圍內天然災害、自然生態、文化景觀及自

然資源分布空間區位。 

2.本縣都市計畫農業區發展定位、宜維護農地面積

及區位。 

3.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及使用地編定情形。 

4.可建築用地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土地，包含鄉鎮

市別、地段、地號、筆數及面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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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結果統計，包含編號、鄉鎮別、段別、圖幅、地

名、筆數及面積等。 

（六）編製工作報告 

  內容包含辦理程序、經過、情形、相關會

議（本府工作小組、會勘、公聽會、各級國土計畫

審議會等）之會議紀錄及回應處理情形、人民團體

陳情意見回應處理情形等。 

（七）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劃設及編定使用地過程，

配合機關成立之府內工作小組、相關研商會議研

提疑義及處理方式等討論用資料，並製作簡報及

出席會議協助簡報。 

二、配合法定程序事項 

（一）公開展覽及公聽會 

1.配合機關需求及各級審議會決議，協助辦理公開

展覽及公聽會(包括：劃設說明書、國土功能分區

分類圖及使用地編定圖及彙整清冊)，印製公開展

覽及公聽會所需之宣傳資料及說明簡報，並出席

協助簡報。 

2.配合機關需求評估通知「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

範圍內土地之所有權人。並協助機關辦理通知土

地所有權人之掛號郵寄作業。 

3.整理人民陳情意見及回應處理情形。 

（二）出席各級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過程之相關審查會

議，依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相關規定及審議核定

作業需求製作報請審議、核定及公告之說明書、

圖（含公告用示意圖及成果重點等資料，份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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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階段需求而定）、簡報資料及其電子檔案，並出

席相關會議簡報說明。 

（三）工作內容一之各項書、圖，應配合各階段法定程

序提供機關送審、報核、公告應備之草案或定稿

版書、圖（份數依各階段需求決定）。 

三、指定專人協助辦理相關作業 

本案履約期間須派 1 名人員，供專責工作助理

人員與本專案之使用。工作項目如下： 

（一）協助會議安排：配合甲方召開會議需求，安排會

議相關事務，包含聯繫會議時間、地點及有關會

務事項。 

（二）會議資料整理：協助會議資料整理及印製。 

（三）會議召開及進行：配合甲方時程及會議地點，協

助將會議資訊公開，聯繫相關單位，並輔助會議

進行。 

（四）會議紀錄整理。 

（五）其他經甲方指派協辦其他專案行政業務。 

四、其他工作要求 

（一）因中央政策及相關法令持續研議中，委託作業辦

理期間，中央政策或法令倘有新增或修正國土功

能分區分類圖等應辦事項之規定內容，從其規定

辦理。 

（二）工作會議 

每月定期召開 1 次工作會議為原則，準備會議

討論資料，並整理工作會議紀錄及回應處理情形。 

（三）紀錄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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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項調查資料與報告，廠商應於契約所規定期限

內，提供原始資料檔案與原始程式供機關使用。 

2.廠商應負責製作歷次簡報與工作會議之會議紀

錄，於會議結束後 3 日內連同簡報檔案送交機關

備案或憑辦。 

3.全案依法公告實施前，如有上級機關、議會或關

係人對本案提出解釋要求，廠商應依機關要求時

限提出報告、提供資料及參與報告，機關不另行

支付費用。 

4.配合機關出席相關研商會議。 

（四）協助機關處理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五）各階段報告書或必要時需提供階段性劃設成果圖

資 GIS 檔以供機關應有關業務需求使用；本案作

業完成公告後，協助機關上傳劃設成果資訊至內

政部建置之資訊系統（格式依內政部系統規定處

理）。 

參、預期成果 

一、印製各階段報告各 30 份。 

二、印製總結報告書（含中、英文摘要各 1 頁）及光碟

片各 30 份。（含紀錄期中、期末簡報及工作會議與

會代表意見及參處情形對照表）。 

三、總結報告書及歷次（含各階段簡報會議及工作會議）

簡報資料電腦檔案（含中、英文摘要各 1 頁之電腦

文字檔）光碟 5片。 

肆、委託經費：預算金額新臺幣○○○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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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計畫進度與期限： 

本案計畫工作期程為○個月（自簽約日次日起算），

各階段簡報時間於委託契約書中訂定。  

陸、服務建議書製作及交付 

一、服務建議書（15 份）應採中文橫式書寫，建議以Ａ4

紙張（或摺成Ａ4）大小單面或雙面印刷，並加封面

裝訂成冊，封面上請註明廠商名稱、本專案名稱及

提出日期，服務建議書內容不含附件建議以不超過

30 頁為原則。 

二、服務建議書應包含下列內容： 

（一）主旨。 

（二）服務內容及項目。 

（三）作業方法、步驟與相關參考資料。 

（四）人力配置說明 

1.計畫主持人及負責人應以明確區分其責任，並註

明計畫聯絡人。 

2.人員學經歷及同意參與之證明文件。（計畫主持人

應具國土/區域及都市規劃、地政等相關經驗 5 年

以上，如具有地理資訊系統（GIS）、從事區域及

都市規劃、地政之研究或實務經驗者列入優先考

慮因素；專任研究助理應須具區域及都市規劃、

地政、地理資訊系統 GIS 之碩士以上學歷，並具

工作經驗 1年；研究員須具碩士資格） 

（五）經費預算分配。 

（六）計畫進度（含定期提報進度與績效之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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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審查、期末審查及總結報告(定稿本)之提

交）。 

（七）作業成果。 

（八）參加甄選之機構以往承辦相關性質工作之業績，

與其核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 

柒、服務建議書評審評分表 

評分項目 配分 考慮因素 
服務建議書 40 本案工作計畫： 

1.完整性、可行性。（7） 
2.預期成果與效益。（8） 
3.構想、方法及步驟等。（15） 
4.對本計畫瞭解度。（10） 

專業能力 30 廠商經驗能力： 
1. 計畫主持人應具國土/區域及都市規劃、地

政等相關經驗 5 年以上，如具有地理資訊

系統（GIS）、從事區域及都市規劃、地政

之研究或實務經驗者列入優先考慮因素；

專任研究助理應須具區域及都市規劃、地

政、地理資訊系統 GIS 之碩士以上學歷，

並具工作經驗 1 年；研究員須具碩士資

格。（20） 
2.以往服務業績。（10） 

經費預算 20 整體預算分配合理性。（20） 
簡報 10 1.簡報內容（簡報時間以 20 分鐘為限，計畫

主持人如無法出席親自簡報，得酌予扣除

分數）。（5） 
2.答詢表現（答詢時間以 10 分鐘為限，委員

發問時間不計）。（5） 
總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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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評審準則 

一、投標廠商所提之服務建議書將依據本案服務建議書

評審評分表所列項目進行評分，評選總分為 100 分，

各出席評選委員對各廠商之評分平均達 70分以上為

合格，不合格者不列入名次排列，並不得參與議價。 

二、個別評審委員對合格廠商之評分按高低順序轉換評

定名次（1、2、3……）。 

三、將各合格投標廠商之名次予以加總，其加總數由小

至大排列即為評選之優先順序（即名次加總最小者

為第一優先，依此類推）。 

四、本案評選之優勝順序作為議價排序。優勝廠商為 1

家者，以議價方式辦理；優勝廠商在 1 家以上者，

依優勝序位，自最優勝者起，依序以議價方式辦理。

但有 2 家以上廠商同一優勝序位者，以標價低者優

先議價。如遇標價相同者，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

之得分較高者優先議價。得分仍相同者，抽籤決定

之。 

五、前述優勝序位及序位第一廠商應於評選會現場再次

徵詢評選委員意見，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並簽

報本署署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玖、其他：本單位參與研究與監督執行方式 

一、本署指派 1人全力負責協調瞭解進度與執行成果。 

二、依工作進度要求受託廠商蒐集彙整、提供資料，並

參與工作會議。 

三、為使本計畫之成果周延，由本署評估邀請有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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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學者專家參與相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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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家公園計畫圖資清查彙整表 

現行 

計畫 

實施 

日期 

通檢 

進度 

計畫圖 

比例尺 

樁

位

圖 

疑義類型 

建議處理方式 
計畫範圍內有都市

計畫使用分區 

計畫範圍內有其他

非都市土地分區；

外有國家公園區 

雪霸國

家公園

計 畫

(二通) 

102.7.10 三通前

籌備 

1/50,000 

 

無 --- 3 處 

(附件 5，p5~7) 

依國家公園界線劃設國

保三，並請國家公園管理

處會同新竹縣、苗栗縣政

府及臺中市政府，依國家

公園界線辦理地籍分割、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釐

正。 

太魯閣

國家公

園計畫

(三通) 

104.1.19 四通前

籌備 

1/50,000 

 

無 1 處 

(附件 5，p12) 

2 處 

(附件 5，p10~11) 

p10~11：依國家公園界線

劃設國保三，並請國家公

園管理處會同南投縣、花

蓮縣政府，依國家公園界

線辦理地籍分割、非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釐正。 

p12：考量國家公園計畫

(三通)計畫書已敘明不

含都市計畫範圍，建議以

都計範圍界劃設國保三，

並請國家公園管理處辦

理通盤檢討時，再行調整

國家公園計畫範圍邊界。

玉山國

家公園

計 畫

(三通) 

101.11.20 四通前

籌備 

1/50,000 

 

無 --- 2 處 

(附件 5，p15~16) 

依國家公園界線劃設國

保三，並請國家公園管理

處會同南投縣政府及高

雄市政府，依國家公園界

線辦理地籍分割、非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釐正。 
陽明山

國家公

園計畫

(三通) 

102.7.15 四通前

籌備 

計畫圖 

1/19,000 

  

樁位圖 

1/1,000 

有 2 處 

(附件 5，p21) 

2 處 

(附件 5，p20) 

p20：依國家公園界線劃

設國保三，並請國家公

園管理處會同新北市政

府，依國家公園範圍界

樁，盡速完成地籍分



2  

現行 

計畫 

實施 

日期 

通檢 

進度 

計畫圖 

比例尺 

樁

位

圖 

疑義類型 

建議處理方式 
計畫範圍內有都市

計畫使用分區 

計畫範圍內有其他

非都市土地分區；

外有國家公園區 

割、非都市土地使用分

區釐正。 

p21：依國家公園界線劃

設國保三，並請國家公園

管理處會同臺北市政府，

依國家公園範圍界樁，盡

速完成地籍分割、都市計

畫使用分區釐正。 
台江國

家公園

計 畫

(一通) 

107.8.22 一通公

告實施 

1/25,000 有 

(註

1) 

5 處 

(附件 5，p22、

p30~35) 

6 處 

(附件 5，p22、

p23~29) 

依國家公園界線劃設國

保三，並請國家公園管理

處於完成樁位成果後，提

供資料予臺南市政府，據

以修正國保三範圍。 

壽山國

家自然

公園計

畫 

100.11.1 一通 

草案 

已公展

(107.1

2.29~1

08.1.2

) 

1/25,000 有 

(註

2) 

7 處 

(附件 5，p37~44) 

--- 依國家公園界線劃設國

保三，並請國家公園管理

處將疑義納入國家公園

第 1次通盤檢討中釐清。

金門國

家公園

計 畫

(二通) 

101.10.8 三通前

籌備 

計畫圖 

1/30,000 

 

樁位圖 

1/1,000 

有 3 處 5 處  

墾丁國

家公園

計 畫

(四通) 

107.11.7 四通公

告實施 

1/25,000 
 

陸域另以

比 例 尺

1/5,000

繪製 

(註 3) 

有 ---  



3  

現行 

計畫 

實施 

日期 

通檢 

進度 

計畫圖 

比例尺 

樁

位

圖 

疑義類型 

建議處理方式 
計畫範圍內有都市

計畫使用分區 

計畫範圍內有其他

非都市土地分區；

外有國家公園區 

澎湖南

方四島

國家公

園計畫 

103.6.8 一通前

籌備 

1/30,000 

(註 4) 
無 ---  

東沙環

礁國家

公園計

畫 ( 一

通) 

103.2.25 一通前

籌備 

海域 

1/50,000 

 

陸域 

1/5,000 

(註 5) 

無 ---  

註 1：樁位圖委外辦理中，公告後始釘樁、分割。海域部分係參沿海 20 米等深線，

5*54KM 東吉嶼-鹿耳門航道，具座標點。 

註 2：以高雄市 1/1000 都市計畫圖為底圖，辦理釘樁。樁位圖(CAD)未公告。 

註 3：就陸域部分，以比例尺 1/5,000 繪製 52 幅圖，據以為釘樁、套繪樁位成果圖。

海域範圍除將墾丁風景特定區計畫已劃設為海域資源保護區之佳樂水至鵝鑾鼻、

鵝鑾鼻至貓鼻頭間之海域全部列入外，九棚至佳樂水、龜山至貓鼻頭間及鵝鑾鼻

附近距海岸線 1 公里內之海域均劃入範圍。 

註 4：國家公園界於海域部分具座標點；範圍內陸域以 80 或 90 年代航照圖，或行政區

界圖為底圖，採地號管理。 

註 5：國家公園界於海域部分，以環礁為核心向外延伸 12 海浬為範圍；範圍內陸域以

90 年代有地形測量結果 1/5,000 CAD 底圖，採地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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